申报材料须知
申报评审卫生专业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须提交以下材料：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2份。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者请在封面右上角注明城市基层、农村或破格字样。
2．《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份,应详细描述申报者任现职期间所从事的岗位。
3．任职资格证书、聘书（包括首聘和续聘聘书或聘用合同）及学历（学位）证书（取得双专科毕业证书人员需提供由省教育厅统一监制、验印的双专科毕业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取得执业资格的卫生技术人员须提交执业资格证书和执业注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所有原件审查后退回，复印件须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验印）。

4．外语（医古文）、计算机考试合格证或外语、计算机免试审批表。
5．有效的《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6．到农村或社区服务材料：单位派遣计划、名单、受援单位证明、个人总结及所属卫生行政部门确认件等。执行援外、援藏、援川、援疆任务的人员，统一由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出具证明。
7．病案：设病床的临床科室专业人员须填报任现职以来近5年的《主持危急重症抢救和疑难病症处理或主刀（指导）手术病例50例一览表》（以下简称《50例一览表》），每年病例数不少于10%。

(1)2015年前，由申报者本人从《50例一览表》中挑选5份原始病案（要求含三个年度）上报评审。2015年开始，由评审专家从《50例一览表》中随机抽取5份原始病案进行评审。病案一旦抽取，不得调换。随机抽取的病案中一旦有丙级病案或个人未按抽取的病案号提交相应病案原始件，均作为不能通过评审处理。
(2)病案须为原始件，符合卫生部《病案书写规范》和医疗核心制度要求，能体现申报者所在职级医生的职责，有申报者的查房、分析、修改和签字等内容，能反映申报者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达到正高或副高级别要求。

(3)申报副高职称，主要通过病案中申报者的查房记录等考察其诊疗能力；对于外科病案，应有申报者本人术前讨论、术中记录及术后查房记录。
8.专题报告：

(1)麻醉、护理、口腔、皮肤、整形、生殖医学、医技和其它非临床科室以及其它医疗卫生单位专业人员提供反映本人专业技术工作能力与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问题的专题报告5份。
(2) 专题报告书写要求：

· 题目、申报者姓名、单位
· 材料
· 方法
· 结果
· 讨论
并需附能证实专题报告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的原始资料一览表（要求为任现职以来近5年的材料，一览表项目包括病案号、治疗日期、姓名、性别、年龄、手术/治疗名称）。每个专题需包含至少10个病例。2015年前，临床、检验、影像、麻醉、护理等专业的申报者，每个专题由本人提供包含申报者本人管理或发出报告的原始病案，其他专业申报者提供相关原始资料1份；2015年开始，由专家随机抽取1份原始病案或资料提交评审。

(3)专题报告内容应与考核登记表中登记的岗位与申报专业相关。

(4)护理专业申报副高时不得提交管理类专题。

(5)每例手术麻醉须有五单（术前访视单、知情同意书、三方核查单、麻醉记录单、术后随访单），缺一不可，且须本人签名。
9．按评审标准要求提供本专业论文、著作,具体要求如下：

(1)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著作，字数须在1500字以上，所用资料须是任现职以来的材料，并按规定的篇数注明代表作并附论文资料来源或临床资料一览表;

(2)能证实论文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的原始资料至少1份（要求为任现职以来的材料）;

(3)任职期间，基础性研究论文仅限1篇;

(4)论文仅认可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不予认可;

(5)提交的论文、著作、主持开展的项目以及获得科技奖励的项目内容必须与所申报专业一致。
10．提交本人撰写的有关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动态的综述资料1份,具体要求如下：

(1) 参考文献20篇及以上； 

(2) 近5年国内外文献占70%；

(3)提供所有参考文献原文复印件；

(4)引用文献应为原始论文,不能引用综述;

(5)用记号笔在引用处作下划线标注、并与综述中引用号吻合。

11. 三新专题及总结

(1)破格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须提交本人本专业运用国内外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开展某项业务工作的专题报告1份，要求为本院三新技术项目，并有相应证明材料。

(2)三新专题书写要求：

· 新医疗技术项目的名称
· 开展该项目的背景

①开展该项目的目的、意义：重点提出本专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问题。

②国内外开展现状：有文献综述，说明该项技术领先程度，如国内、省内或本单位。 

· 项目的主要内容

①详细阐述该项目的具体操作方法、技术线路

②适应症以及禁忌证

③开展该项医疗技术的风险及具体应急预防处理措施
· 讨论与结论：包括该项医疗技术总结发表的文章、应用病例数及结果结论等。
(3)需附能证实报告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的原始资料至少3份（如为病案则不能与前面病案重复）和相关批文。
12. 论文、专题及三新专题等申报材料的内容不得重复。

13. 综述、论文、专题等所有申报材料在评审中将按比例进行抽查比对，如被鉴定为抄袭，申报者三年内不得申报评审。

14.申报护理专业需提供卫生厅颁发的任期内每年定期考核合格证明，2015年前提供2个年度的合格证明，2015年起要提供5个年度的合格证明。
    15.《安徽省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材料目录表》贴在评审材料袋的封面。

  　以上各项申报晋升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完整。评审申报表、考核表等各种表格必须如实逐项填写清楚，申报专业按《申报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专业一览表》填写，并经科室负责人和单位领导审核、签署意见。各单位要对申报者的材料、证件逐项核实，报送材料前应将申报者所有申报材料在单位内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调查核实，确保上报的材料和人选不存在争议。
